
 

 

诗歌选集第 271 首 
 

271 【旷野之中为着神】 

Listen to Midi 

 

(一)旷野之中为着神！一丛荊棘在火焚！愿我如此蒙祢恩，使祢荣耀显我身。 

 

(二)仅是平常的荊棘，神能在它显为奇，神能凭它显能力，神能借它行神迹。 

 

(三)神所顾念乃是人，神的大爱临人身；火焰非因荆棘焚，火中荣耀出于神。 

 

(四)神借荊棘來显现，无它只见神火焰；愿我如此，借恩典使祢荣耀显完全！ 

 

 

(1) In the wilderness for God! Just a common bush a flame! Thus may I be, blessed Lord, for the glory of Thy Name. 

 

(2) Just a common bush to be,something in which God can dwell,something thru which God can speak, something thru 

which God can tell, 

 

(3) All His yearning over men, all His purposes of love, flaming with no light of earth, but with glory from above: 

 

(4) God Himself within the bush,nothing seen but just the flame;make me that, just that, O God, for the glory of Thy 

Name. 

 

耶和华的使者从荊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玑，摩西观看，不料荊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

毀。（出三：2） 这首诗歌在事奉神的认识上给人以莫大的帮助。许多时候，信徒想依

靠自己替神作些什么，但是主题醒我们：你不过是一丛荊棘，乃是神所咒诅的，既不能

当柴烧，也不能成材料，却是到处刺伤人，絲毫无助于神的工作。诗歌中说明「不是用

牠作燃料，乃神自己來燃烧，神在牠身无所要，仅要藉牠显荣耀。」赞美主，虽然一株

微不足道的荊棘，神却要在它身上显义希奇，凭着它显能力，行神迹。当神在旷野呼召

摩西的时候首先将这异象显给他看：荊棘上燃烧着奇妙的火焰，荊棘却没有烧毀。在这

奇特不寻常的交通里，却把祂作事的法則以及祂旨意的奧秘启示给有心愿事奉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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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要藉着一些以为自己不能的人彰显神能。 这首诗歌是和受恩M. E. Barber姊妹所作，

她生于英国，早年答应主爱的呼召，撇下一切远渡重洋，为着主在中国的福音工作毕生

奉献，在福建罗星塔一带忠心服事主。她是位影响倪柝声弟兄极深的人，曾给他许多属

灵的帮助，倪弟兄常见证说，和姊妹是全世界最属灵的人，他一生一世顶大的祝福，就

是主叫他能夠认识和姊妹。她在圣经首页这样写着：「主啊，为着我自己，我什仫也不

要。」这样一位与世界无争的人，从來不肯为自己有絲毫辩护，只愿意讨神的喜悅，将

一生完全花费在主的身上。她就是那丛被烧着的荊棘「无牠只见神火焰」，这首诗完全

是她服事主经历的写实。有一次，她遭遇到一个非常为难的处境，因那个环境所要求的

代价，乃是她所有的一切，为此，她仰起滿带着泪痕的脸向主说：「主啊！为着使我能

滿足祢的心，我愿意破碎我的心。」她绝对地为神而活，因此神荣耀的火焰在她身上也

就燃烧发旺。倪弟兄在英国曾题起这位姊妹说：「她实在是一个发亮的基督徒，只要走

进她的房间，立刻会感到神在那里。」至今和姊妹被主接去已四十多年了，如同以利沙

一般，她留下神自己的印象给我们，这火焰在教会中，仍然是光辉炽烈。当我们唱这首

诗歌时，心中真是犹如火烧，何等渴望能作一丛托住神荣耀火焰的荊棘，更多被置死地，

得与作者一致和声同唱：「愿我如此蒙神恩，使祢荣耀显我身。」那时摩西说：「我要过

去看这大异象，这荊棘为何没有烧坏呢？」是的，惟有这样的异象才能吸引人的腳步跟

随主，深愿人们在我们身上所见的，就是主荣耀的自己。 

 

 


